
切  結  書 

本經營主體                承諾本次參選           (左

列底線內請填入參選停車場名稱)自本切結日起必會持續經營至

今(108)年 12 月 31 日，且過程中無停業情形，如獲獎後，經貴局

發現有違反前揭承諾情事，將無條件同意自得獎名單除名，暨返

還得獎獎金及獎牌(或獎狀)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 

此致 

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

 

立切結書人 

經營主體： 

負責人姓名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(請加蓋公司大小章；個人者請簽名或蓋章) 

(請簽名或蓋章) 


